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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教办技〔2024〕10号

温州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公布 2023 年度温州市
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（学校）考核结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（社会事业局）：

根据《温州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（学校）考核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温教技〔2023〕176号）文件精神，在县（市、区）

考核推荐基础上，市教育局于 2024年 1月 8日-19日组织专家组

开展全市 2023年度综合实践学校考核和社会类实践基地复核，

经实地踏勘、汇总综评、公示，现将考核结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核优秀单位（共 7家，排序不分先后）

温州市学生实践学校、鹿城区学生实践学校、龙湾区研学实

践指导中心、瓯海区学生实践学校、乐清市四都学生实践学校、

瑞安市文化创意实践学校、文成县学生实践学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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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考核良好单位（共 6家，排序不分先后）

洞头区半屏山学生综合实践学校、乐清市学生实践学校、永

嘉县学生实践学校、平阳县中小学综合实践基地（学校）、泰顺

县学生实践学校、文成县悦慢学生综合实践基地。

三、整改单位（共 11家）

温州叶同仁中医药博物馆、鹿城高田研学实践教育基地（含

劳动基地）、泽雅古法造纸基地（含劳动基地）、乐清市学生实践

学校柳源基地、乐清净名谷生态教育基地、瑞安市龙井研学基地、

瑞安市童年农庄（含劳动基地）、温州女子学院永嘉雁楠逸园研

学基地、文成畲药研学教育实践基地、泰顺百家宴研学实践基地、

苍南余桥社区魅力仓浃劳动基地。

四、摘牌单位（共 9家）

鹿城雅西农庄学生研学基地（含劳动基地）、温州童游城研

学基地、洞头浙江海霞军旅文化营地、乐清黄檀洞下垟大宅研学

基地、乐清市玉禾庄园研学基地、瑞安溪坦工艺礼品文化创意街

区研学基地、文成南田东方红研学基地、温州市七星庄园学生综

合教育营地、泰顺凤栖谷研学实践营地。

五、其他

社会类研学实践营地考核结果根据省教育厅等七部门《关于

开展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有关证照申领情况专项排查和

整改行动的通知》文件要求执行，其他综合实践基地（学校）均

为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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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整改单位的单位，应及时完成整改并申请复核，在整改

期内不得开展团体学生的接待活动。复核验收工作由市教育技术

中心负责组织。

温州市教育局办公室

2024年 2月 4日

抄送：省教育厅，省教育技术中心，市文化广电旅游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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